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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请求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273号

申 请 人：张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 年 7月 5日对其提出的投诉事项

作出终止调解的决定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于2024年

8月 29 日予以受理。本案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由简易程序转普通

程序审查，审查过程中已听取争议双方意见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因购买到水草之家销售的龙眼木，龙眼叶，向被申请人

进行投诉举报，后收到被申请人的投诉结案反馈没有收到举报反

馈。申请人不服遂申请行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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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被举报人销售的涉案产品确实存在违法情形，然而被举报人

生产的涉案产品至今仍未被整体召回，此时正摆放在电商平台里继

续售卖。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三条、

第三十一条的规定。被申请人未在十五天内告知申请人举报结果，

属程序违法。

2.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已经受理申请人的投诉,按照《市场

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应该组织调解，但被申

请人并没有真正组织调解，将调解形式化，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

受到损害。

3.被申请人有责任告知申请人，采用的什么程序进行执法活

动，执法人员有哪两位组成。申请人要提供新证据向谁提供，亦与

其无法联系。申请人认为无法令人信服。不符合程序规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2024 年 6 月 7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，

投诉举报信反映其在拼多多平台水草之家购买的龙眼木、龙眼叶无

厂名、厂址且涉嫌虚假宣传，诉求为退款、赔偿损失。

2024年 6月 10日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投诉受理情况。

2024年 7月 5日，广州市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下文简称“被

投诉人”）提交无法达成调解说明，表示愿意退货退款，但是拒绝

任何赔偿。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

条第一款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：……（四）经组织调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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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”的规定，被投

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，被申请人终止调解。并于 2024

年 7月 5 日，将终止调解情况告知申请人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“具有

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

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投诉人”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于2024年 6月 7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后，

分别按照投诉程序和举报程序进行了处理，对于投诉程序，于收到

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即2024年 6月 10日决定受理，并告知申

请人投诉受理情况。因被投诉人表示无法达成调解，被申请人决定

终止调解。并于2024 年 7月 5 日，将终止调解情况告知申请人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投诉事项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

受理的决定，后因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，被申请人

终止调解，并按时告知申请人终止调解结果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

诉事项的处理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法规准确，程序合法，恳请复议

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申请人称其在被投诉人广州市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营的拼

多多平台店铺购买涉案产品“龙眼木、龙眼叶”，收货后认为涉案

产品属于三无产品且存在虚假宣传，遂于 2024年 6月 4日通过信

件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，要求被申请人组织调解，并责令被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0%83%E8%A7%A3%E5%8D%8F%E8%AE%AE/348130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0%83%E8%A7%A3%E5%8D%8F%E8%AE%AE/348130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0%83%E8%A7%A3%E5%8D%8F%E8%AE%AE/348130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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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人退还货款并进行赔偿。

2024 年 6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上述投诉举报信。2024 年 6

月 10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手机尾号“8158”发送短信，告知申

请人所提出的投诉事项已决定受理的结果。该短信详情，显示发送

状态为用户已接收。

2024年 6月 17日，被申请人前往被投诉人所在经营场所进行

现场检查并组织调解。2024 年 7月 5 日，被投诉人向被申请人表

示同意为申请人办理退货退款，但拒绝赔偿调解，针对申请人提出

的赔偿诉求，无法达成调解，并提交《无法达成调解说明书》予以

说明。因被投诉人表示无法达成调解，被申请人根据《市场监督管

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

决定终止调解，并于2024 年 7月 5日向申请人手机尾号“8158”

发送短信，告知申请人有关投诉事项的调解情况及结果。该短信详

情，显示发送状态为用户已接收。

以上事实，有投诉举报信、信件物流详情、现场笔录、无法达

成调解说明书、短信详情（若干）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 年 7月 5日对其提出的投诉事项

作出终止调解的决定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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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

报处理工作”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辖区内投诉举报行为处理的职权。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本办法所称的投诉，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

或者接受服务，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，请求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”，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

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

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投诉人”，第十六条第一款

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，采用调解的

方式处理投诉，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”，第十八

条第一款规定：”调解可以采取现场调解方式，也可以采取互联网、

电话、音频、视频等非现场调解方式”，第二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：……（四）经组织调解，投诉人或者被

投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；……；终止调解的，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

诉人和被投诉人”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，要求被申请人组

织调解，并责令被投诉人退还货款并进行赔偿等诉求，属于投诉事

项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依法受理后，根据其诉求组织被

投诉人进行调解，被投诉人针对申请人的调解方案仅同意退货退

款，但无法达成赔偿调解。据此，被申请人作出终止调解的决定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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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2024年 7月 5日告知申请人上述调解情况及结果，符合规定，

并无不当。故针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，被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内履

行相应职责。此外，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未组织其进行调解即

作出终止调解的决定，属于程序违法，于法无据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，应驳回

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规定，决定如

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

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二日


